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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53桃園市桃園區莒光街1號3樓

承辦人：科員 陳珮瑜

電話：3387506#23

電子信箱：10057561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龍潭區雙龍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9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政字第110010431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義務人持有土地地目為「墓地」、

使用類別為「殯葬用地」及具所有權狀之納(靈)骨塔如何

申報，以及是否應強制信託疑義乙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政風處110年11月8日府政預字第1100289288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案應辦理信託之申報義務人及其立法意旨:

(一)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7條規定，應辦理信託之申報義

務人為總統、副總統、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試、監察

各院院長、副院長、政務人員、公營事業總、分支機構

之首長、副首長、直轄市長、縣(市)長，其本人、配偶

及未成年子女，於就(到)職申報財產起三個月時內，就

不動產、國內上市(櫃)股票辦理信託；非本法第7條所稱

申報義務人者，則免辦理財產信託，先予敘明。

(二)參照本法第7條之立法理由，強制信託財產係針對具高度

政策決定權及影響力之公職人員，使其財產變動情形透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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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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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化，避免公職人員利用其配偶或未成年子女之名遂行

不法或不當利益輸送，藉全民監督達到預防貪瀆及發掘

不法之效；惟依本法第 7 條第1項第1款但書規定，信託

業依法不得承受或承受有困難之不動產，得免予信託；

復依據法務部98年2月20日法政決字第0980006752號函意

旨，公同共有物應認係信託業承受有困難之不動產而得

免予信託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有關土地地目為「墓地」、使用類別為「殯葬用地」如何

申報及是否需強制信託：

(一)土地地目為「墓地」、使用類別為「殯葬用地」為本法

第5條第1項第1款之不動產，應予申報。

(二)查公職人員持有之土地地目為「墓地」、使用類別為

「殯葬用地」若非公同共有，則信託業承受該不動產尚

無客觀實質之困難，目前亦無其他依法不得承受之規

範，依據本法第7條第1項第1款及法務部98年2月20日法

政決字第0980006752號函意旨，「墓地」不論其價值、

面積或持分多寡，亦應辦理強制信託，始為適法。

四、有關納(靈)骨塔如何申報及是否需強制信託：

(一)依殯葬管理條例第56條第3項規定，內政部對於殯葬服務

業銷售墓基、骨灰(骸)存放等管理規範，訂定「殯葬服

務業銷售墓基骨灰骸存放單位及生前殯葬服務契約資訊

公開及管理辦法」，並頒布「骨灰（骸）存放單位使用

權買賣定型化契約範本」據以適用。

(二)納(靈)骨塔之權利取得型態實務上目前區分為「使用

權」（永久使用權或固定年限使用權）與「所有權」

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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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不動產所有權）：

１、若持有之納(靈)骨塔權利為使用權者，屬於公職人員

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貳、個別事項第十七點所規範之

「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」，其價額之計算以已知

該項財產之交易價額計算，參照骨灰(骸)存放單位使

用權買賣定型化契約範本第12條，為骨灰(骸)存放單

位使用權之價金，每項(件)價額達新臺幣20萬元者即

須申報；惟尚非屬本法第7條第1項應信託之財產。

２、若持有具不動產所有權狀之納(靈)骨塔，自屬本法第5

條第1項第1款之不動產而應予申報，亦屬本法第7條第

1項第1款之應信託不動產，除屬法務部98年2月20日法

政決字第0980006752號函係公同共有信託業承受有困

難而得免予信託外，均應交付信託。

正本：本府教育局林副局長威志、本府教育局高副局長玉姿、本府教育局賴主任秘書銀

奎、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、桃園市政府家庭教

育中心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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